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工程（芒市段）二期

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公示稿）

芒市交通运输局
2022年5月5日

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以下简称“瑞孟高速”）位于云南省德宏州境内，云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布局为“五纵五横一边两环二十联”，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属于“一边”（沿边高速公路）中的一段。本项目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干线公路；是实现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重要高速公路通道；是沿边开发开放的重要基础设施，承担“搞活沿边、沿边开发开放”的任务；是《云南省公路水运邮政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十三五”期间高速公路建设重点项目之一。

瑞孟高速公路路线起于杭瑞高速与陇瑞高速交叉姐勒枢纽，与龙瑞高速共线75公里后至芒市西南户育附近，设枢纽立交顺接规划的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在新寨东、干水田东后设隧道穿越山梁到达龙陵县象达镇境内，过面前坝、杨家寨、岔路田、朝阳村、河边寨、坡脚寨、乌坭河发电厂、竹寨田北、干水田后到达岩羊山，经岭岗田、安洞北后设大窝子特长隧道到达勐糯，过海头村、白水井后，在田坡村附近设怒江特大桥跨越怒江，之后设12.5公里特长隧道穿越山梁到达镇康县，顺接在建镇康至清水河高速公路，止于朗勒接规划中的孟连至勐海段起点。公路全长521.36公里，其中共线里程186.83公里，新建里程334.53公里。

在公路开工建设中，因挖损、压占等原因对道路沿线土地地表的原地貌、土体造成了扰动和破坏，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和谐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国务院七部委（局）下发的《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号）、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81号）以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和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2019］165号）对土地复垦方案涉及临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论证的要求，芒市交通运输局委托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对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工程（芒市段）二期涉及的临时用地编制《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工程（芒市段）二期土地复垦方案》，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工作技术人员于2022年1月进行了资料整理及实地踏勘，2022年2月再次进行实地踏勘，确定项目损毁土地范围、位置、区域，依据主体设计资料和工程所在区域的特点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土地损坏成因、产生环节、损毁土地面积、土地利用现状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对工程区域土地损毁的可能及复垦利用的方式进行公众意见调查，于2022年3月编制完成了《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工程（芒市段）二期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二、编制目的

1、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会造成土地损毁，本方案主要针对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土地损毁的特点，调查并量算各类已损毁土地的面积，预测损毁土地的范围以及损毁程度。

2、根据调查和预测结果，分别统计和确定被损毁土地应复垦的面积，并根据土地的损毁时间、损毁性质和损毁程度，规划其复垦时间和复垦后的利用类型。及时提出预防措施和整治措施，将项目建设过程中损毁的土地恢复到可利用状态。

3、在复垦规划的基础上，按各类土地复垦技术要求设计复垦方案，复垦工艺，明确要求达到的技术标准和技术参数，计算复垦工程量，提出复垦工程的投资预算，最后编写《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工程（芒市段）二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4、明确土地复垦义务人，贯彻“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本方案所涉及的复垦工程费用由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芒梁高速公路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全部承担。提出实施方案保障措施，切实执行土地复垦工作，实现合理利用土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多样性的目标。

5、本方案的编制同时为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也为业主开展土地复垦提供技术指导。

第二部分  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工程（芒市段）二期

	
	单位名称
	芒市交通运输局

	
	单位地址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

	
	项目位置
	德宏州

	
	永久用地面积
	223.6144
	临时用地面积
	68.5381公顷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图幅号
	G47G086043、G47G087042、G47G087043、G47G088041、G47G088042

	
	生产年限（建设年限）
	共3年（2021年12月-2024年12月）
	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6年（2021年12月—2027年12月）

	方案编制单位
	编制单位名称
	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李伟

	
	资质证书名称
	土地规划机构等级证书
	资质等级
	乙级

	
	发证机关
	云南省土地学会
	编号
	532010046B

	
	联系人
	周坊
	电话
	13888240408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务
	专业
	单位
	签名

	
	张伟峰
	工程师
	工程造价
	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
	　

	
	李国茂
	工程师
	土地资源管理
	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
	　

	
	陈明发
	工程师
	土地资源管理
	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
	　

	
	蒙茸茸
	工程师
	土地资源管理
	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
	　

	
	李闰月
	助理工程师
	土地资源管理
	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
	　

	
	
	
	
	
	

	
	
	
	
	
	


	复垦区土地利 用现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小计
	拟 损 毁
	已损毁
	占 用

	
	1
	耕地
	11
	水田
	37.3339
	1.3629
	0.1731
	35.7979

	
	
	
	12
	水浇地
	0.0823
	0.0000
	0.0000
	0.0823

	
	
	
	13
	旱地
	7.2262
	0.5663
	1.4751
	5.1848

	
	2
	园地
	21
	果园
	20.5273
	1.3046
	0.0000
	19.2227

	
	
	
	22
	茶园
	6.2242
	0.3461
	0.0000
	5.8781

	
	
	
	23
	橡胶园
	0.0088
	0.0088
	0.0000
	0.0000

	
	
	
	24
	其他园地
	5.0556
	0.1656
	0.0000
	4.8900

	
	3
	林地
	31
	乔木林地
	129.5301
	45.8751
	6.6672
	76.9878

	
	
	
	32
	竹林地
	35.0453
	-0.6139
	0.6139
	35.0453

	
	
	
	33
	灌木林地
	7.1607
	5.8757
	0.0000
	1.2850

	
	
	
	34
	其他林地
	5.1903
	2.4854
	0.8021
	1.9028

	
	4
	草地
	43
	其他草地
	1.0491
	0.3493
	0.0680
	0.6318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2
	公路
	12.2259
	0.0000
	0.0000
	12.2259

	
	
	
	104
	农村道路
	1.9574
	0.0087
	0.0524
	1.8963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11
	河流水面
	1.7324
	0.1889
	0.0000
	1.5435

	
	
	
	114
	坑塘水面
	2.5044
	0.0804
	0.0000
	2.4240

	
	
	
	117
	沟渠
	0.3185
	0.0834
	0.0000
	0.2351

	
	12
	其他土地
	122
	设施农用地
	0.2582
	0.0000
	0.0000
	0.2582

	
	
	
	123
	田坎
	3.9126
	0.3442
	0.1680
	3.4004

	
	
	
	127
	裸岩石砾地
	0.1487
	0.0000
	0.0000
	0.1487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3
	村庄
	2.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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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作计划

土地复垦工作应结合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工程（芒市段）二期建设期限和建设特点而实施开展，公路建设期为3年（2021年12月-2024年12月），施工建设期还剩2年7个月。本次复垦工程设计在主体工程完工后一年内逐步完成复垦施工，考虑2年工程管护期，确定本复垦方案服务期为6年，即从2021年12月至2027年12月底，具体的计划如下：

（1）时间：2021年12月-2022年12月

对象：主体工程施工阶段，不对损毁单元复垦。

工程内容：芒市段二期编织袋挡墙，动态监测。

本年度静态投资48.36万元，动态投资48.36万元。

（2）时间：2022年12月-2023年12月

对象：主体工程施工第二年，对1#户育互通E匝道施工便道、1#弃土场、1#弃土场便道、1#表土堆场共4个损毁单元进行复垦，包括土地平整、培肥、客土回填、乔木种植、灌木种植、撒播草籽、修建涵洞等工程。

工程内容：客土回填16803m³、垒埂79.34m³、水田构筑(水田区域耙田、泡水3道，泥浆敷田埂1道) 0.3306公顷，土壤培肥0.4598公顷、土地翻耕0.1292公顷，乔木种植8689株、灌木种植8689株、撒播草籽6.5166公顷，涵洞2座。

本年度静态投资69.94万元，动态投资74.83万元。

（3）时间：2023年12月-2024年12月

对象：主体工程施工第三年，对弄坎隧道施工便道、芒留1#大桥班组驻地、钢筋加工厂便道、芒留1#大桥施工便道、5#弃土场、Q5#弃土场、6#弃土场便道、6#弃土场、5#当连河特大桥至芒浩进场道路、6#当连河特大桥1#进场道路、7#当连河特大桥2#进场道路、7#弃土场、7#弃土场便道、2#表土堆场—6#表土堆场共17个损毁单元进行复垦，包括土地平整、培肥、客土回填、乔木种植、灌木种植、撒播草籽、修建涵洞等工程。

工程内容：客土回填46121m³、垒埂86.74m³、水田构筑(水田区域耙田、泡水3道，泥浆敷田埂1道)0.3614公顷，土壤培肥2.9974公顷、土地翻耕2.636公顷，乔木种植19457株、灌木种植19457株、撒播草籽14.5928公顷，涵洞2座。

本年度静态投资162.55万元，动态投资186.11万元。

（4）时间：2024年12月-2025年12月

对象：主体工程施工完成，对剩余55个损毁单元进行复垦，包括土地平整、培肥、客土回填、乔木种植、灌木种植、撒播草籽、修建涵洞等工程。

工程内容：拆除构筑物5.5209公顷，客土回填101721.00 m³、垒埂332.88 m³、水田构筑(水田区域耙田、泡水3道，泥浆敷田埂1道) 1.3870公顷，土壤培肥5.8661公顷、土地翻耕4.4791公顷，乔木种植41859株、灌木种植41859株、撒播草籽31.3940公顷，涵洞3座。

本年度静态投资639.96万元，动态投资783.98万元。

（5）时间：2025年12月-2026年12月

为本项目管护期第1年，主要针对复垦区耕地、林地进行管护。

本年度静态投资24.63万元，动态投资32.29万元。

（6）时间：2026年12月-2027年12月

为本项目管护期第2年，主要针对复垦区耕地、林地进行管护。

本年度静态投资24.63万元，动态投资34.55万元。

在复垦方案实施，应当合理安排好施工工序，因此特提出以下几项注意事项：

1、本项目堆放前期剥离的表土，复垦前应修建编织袋挡墙防护土源流失。

2、后期客土回填后，剩余表土就地平整。

3、对于复垦为林地、草地的复垦区域，在完成客土回覆工序后，进行树木栽植，林地复垦尽量安排在小雨天气，利于林木成活。

4、土地复垦工作完成后，应当定期对复垦内容进行巡查，加强复垦措施的管护，对毁坏的工程设施及时的修缮，对未成活的林木进行补植。

5、土地复垦工作完成后，应当定期对复垦内容进行巡查，加强复垦措施的管护，对毁坏的工程设施及时的修缮。

二、保障措施

为了全面落实本土地复垦方案顺利实施，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按计划完成，保证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恢复项目区生态体系，保证公路运行安全，工程建设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资金上给以重视，并在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积极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确保土地复垦措施发挥实效。

1、组织保障措施

为保证本方案顺利实施、土地损毁得到有效控制、工程区及周边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工程业主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力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实施保证措施。

基于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提出的各项土地损毁防治措施的实施和落实，本方案采取业主自行治理的方式，由业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工程管理和实施工及开采作，按照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严格要求施工及开采单位，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及水土保持各项工程。

2、费用保障措施

a）资金来源：本工程属建设类项目，土地复垦工程投资应在工程基本建设投资中列支，并与主体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拨使用，同时施工、同时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落实资金，保证方案实施。

b）为严格资金管理使用，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组建项目资金管理领导小组，负责项目资金的支付、审批结算工作。

c）建立资金风险防范机制

为确保项目资金能安全运作，严格专款专用，严禁挪作他用，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必须建立资金风险防范机制。

d）资金支付必须实行报请制度，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开支，支出单据须经办人签字认可，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方可列支。项目资金设置专用账户，会计、出纳人员专项管理。

3、 资金监管保障措施

建立复垦资金监管措施。为落实土地复垦费用，保障土地复垦的顺利开展，复垦义务人与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复垦资金监管协议。复垦资金监管协议甲方为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部门（芒市自然资源局），乙方为复垦义务人，即芒市交通运输局 。甲方有权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建设活动损毁土地的复垦进行监督管理，监督乙方落实土地复垦费用，履行土地复垦义务。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遵守土地复垦法律法规。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本项目土地复垦项目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均由芒市交通运输局支付。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要列入工程建设投资成本，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

a）土地复垦费用是指乙方为履行土地复垦义务，依据土地复垦方案完成土地复垦任务所需要的费用。土地复垦费用属于土地乙方所有，专项用于土地乙方损毁土地的复垦。

b）甲方应当加强对土地复垦义务人缴纳、使用的土地复垦费用监管。

c）甲方应督促土地复垦义务人将土地复垦费用列入生产成本或者建设项目总投资，确保土地复垦费用足额到位。

d）甲方和乙方应开设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其账户资金的存储使用须由甲方、乙方双方共同签字后认可。

e）乙方应在本方案审查通过后按照缴存计划缴存全部土地复垦保证金，人民币110.65万元。

f）土地复垦费用所产生的利息归乙方所有。

g）资金的使用

1）甲方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和阶段土地复垦计划的要求对乙方实施的土地复垦工作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乙方可向甲方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费用。

2）乙方在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和阶段土地复垦计划完成全部复垦任务后向甲方提出最终验收申请。验收合格后，乙方可向甲方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结余费用。

甲方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在最终验收合格后的5年内对土地复垦效果进行跟踪评价。复垦效果达到土地复垦方案要求的，乙方可向甲方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结余所有费用。

3）甲方接到乙方支取费用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配合乙方办理费用支取手续。

由于本项目剩余建设期限仅为2年7个月，复垦计划安排分为1个阶段完成，因此本项目复垦费用分年预存，保证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表1.2-2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安排表   单位：万元

阶段

年度

静态投资（万元 ）

价差预备费（万元 ）

动态投资（万元 ）

复垦费用预存

第一阶段

2021年12月-2022年12月

48.36 
0.00 
48.36 
232.02

2022年12月-2023年12月

69.94 
4.90 
74.83 
185.62
2023年12月-2024年12月

162.55 
23.55 
186.11 
185.62
2024年12月-2025年12月

639.96 
144.02 
783.98 
185.62
2025年12月-2026年12月

24.63 
7.66 
32.29 
185.62
2026年12月-2027年12月

24.63 
9.92 
34.55 
185.62
合计

970.08 
190.04 
1160.12 
1160.12
4、技术保障措施

针对项目区内土地复垦的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一部分就地取材，其它所需材料及设备均可由市场购买，有充分的保障。项目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总体规划执行，并确保资金、人员、机械、技术服务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检查、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复垦目标的实现。


	投

资

估

算
	测算依据
	一、投资预算编制依据

a）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编制《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2016年4月第一版）；

b）《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第282号；

c）《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00）；

d）《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16）；

e）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1〕330号）；

f）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282号）；

g）《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财综〔2011〕128号）；

h）《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i）（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j）《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文件》（云劳社办〔2005〕231号）；

k）《云南省建设工程材料及设备价格信息》（定额除税价格）（2022.2）。

二、基础单价依据

1）人工费单价依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2016]35号标准进行计算。

2）材料费=定额材料用量×材料预算单价

项目主要材料单价取自云南省2022年3月的价格信息中芒市的价格。

3）机械使用费=定额机械使用量（台班）×施工机械台班费（元/台班）

机械使用费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2016]35号，机上人工费按甲类工标准计取。
三、费用计算标准

1）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2016]35号；

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

	
	费用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一
	工程施工费
	734.16 

	
	
	二
	设备费
	0.00 

	
	
	三
	其他费用
	108.82 

	
	
	四
	监测与管护费
	47.01 

	
	
	（一）
	复垦监测费
	11.01 

	
	
	（二）
	管护费
	36.00 

	
	
	五
	预备费
	270.14 

	
	
	（一）
	基本预备费
	53.40 

	
	
	（二）
	价差预备费
	190.04 

	
	
	（三）
	风险金
	26.70 

	
	
	六
	静态总投资
	970.08 

	
	
	七
	动态总投资
	1160.12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工程（芒市段）二期土地损毁情况：

本项目临时损毁土地总面积为68.5381公顷。

按损毁时序划分：已损毁面积为10.1066公顷，拟损毁面积为58.4315公顷。

按损毁类型划分：压占损毁面积为43.2002
公顷，挖损损毁面积为25.3379公顷。

按损毁程度划分：重度损毁面积53.5098公顷，中度损毁面积14.7534公顷，轻度损毁面积0.2749公顷。

按损毁土地现状地类类型统计，水田1.5360公顷、旱地2.0414公顷、果园1.3046公顷、茶园0.3461公顷、橡胶园0.0088公顷，其他园地0.1656公顷、乔木林地52.5423公顷、灌木林地5.8757公顷、其他林地3.2875公顷、其他草地0.4173公顷、农村道路0.0611公顷、河流水面0.1889公顷、坑塘水面0.0804公顷、沟渠0.0834公顷、田坎0.5122公顷、村庄0.0868公顷。

按行政区域统计，芒市风平镇47.1822公顷，芒市镇16.3067公顷，勐戛镇5.0492公顷。

2、复垦区面积、复垦责任面积、复垦率：

复垦区面积：复垦区是指损毁土地与永久占用土地的面积，本项目复垦区面积292.1525公顷。其中永久占用223.6144公顷，主要为公路建设占用土地，临时用地面积68.5381公顷，主要为公路建设过程中的弃土场、便道、驻地、钢筋加工厂、拌合站、表土堆存等临时占用造成的损毁。

土地复垦责任范围面积：在项目区面积中扣除永久建设用地后，本项目土地复垦责任范围面积68.5381公顷。

复垦土地面积：复垦面积是在复垦责任范围内扣除保留设施占地面积之外的面积之和。本项目对主体工程规划的截排挡设施进行保留，共保留0.8635公顷；对施工便道占用原有的农村道路的部分共保留0.3562公顷。项目保留不复垦面积共计1.2197公顷，因此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67.3184公顷，复垦率98.22%。

3、临时用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情况：

本项目临时用地总面积68.5381公顷，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5.8132公顷。按照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质量等别统计，6等水田0.413公顷，6等旱地0.1317公顷，9等水田1.0479公顷，9等旱地3.7046公顷，12等水田地0.2581公顷，旱地0.2579公顷。临时用地占用基本农田的不可避让性分析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项目属于线性工程，路线长、用地面积大，受项目性质、地形、地质条件、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等众多因素的限制，综合考虑到项目建设成本、工程施工难易程度、材料运输距离等因素，在临时用地的选址过程中，严格遵守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本着“保护耕地，集约、节约用地”的宗旨，尽量不占和少占耕地和基本农田。由于受各项因素限制，仍有5.8132公顷的基本农田无法避让，
4、临时用地占生态保护红线情况：

本项目临时用地总面积68.5381公顷，将项目临时用地范围与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公开版矢量数据叠加分析，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28.9289公顷，占临时用地总规模的42.21%。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属线性工程，项目施工涉及到的范围广，临时用地不可避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施工结束后，通过土地复垦工程措施、水土保持措施、环境保护工程措施可以减小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是合理、可行的。

5、土地复垦工程规划设计：

根据适宜性评价确定的复垦利用方向，通过安排复垦措施共计复垦土地67.3184公顷，其中复垦为水田2.079公顷，旱地7.2443公顷，乔木林地56.0036公顷，田坎1.9915公顷，复垦率为98.22%。具体措施如下：

（1）土壤重构措施

1）土壤剥覆工程

土壤剥覆工程为客土回填。本项目复垦为水田面积2.079公顷，覆土厚度为60cm，旱地面积7.2443公顷，覆土厚度为50cm；复垦为乔木林地面积56.0036公顷，采用穴种，每个坑穴覆土0.125m³，林地空隙撒播草籽，覆土20cm，共需覆土量164645 m³，表土按照就近原则取用，运距在3km以内。

2）土地平整工程

平整工程包括田面平整、翻耕、田埂修筑。

田面平整：根据复垦质量要求复垦为耕地9.3233公顷，田面高差±3-5cm，设计采用推土机推土，厚度为0.2m，平整面积9.3233公顷。

翻耕：根对项目复垦为旱地域进行翻耕，增加土壤孔隙度，以利于接纳和贮存雨水，促进土壤中潜在养分转化为有效养分和促使作物根系的伸展；翻耕面积9.3233公顷。

田埂修筑：复垦为水田的区域，设计复垦区内修筑保水田埂，采用矩形土埂，埂宽0.3m，高0.3m，格田长因地势而定，格田宽度为5-20m。复垦田块缺乏泥（犁）底层，田埂存在空隙、裂缝等，使稻田可能在漏水的现象。因此在施工时用较大马力的拖拉机反复水耙，使耕层形成一定厚度的泥浆层；同时田埂夯筑要顺直，宽窄要一致，埂面施工要平整，在田埂内侧用粘性土涂抹夯实，田埂外侧选择粘性较强的土壤，逐层压实后修坡，拍打结实。第一次放水浸泡农田2~3天，且水不能太多太深（3~4cm的水深即可），方便耙田期间形成泥浆，放水耙田应进行至少三次。

3）生物化学工程

本方案安排生物化学措施目的在于土壤培肥，提高土壤肥力，耕地按600kg/亩进行培肥（有机肥），乔木按照0.6kg/株进行有机肥培肥；灌木按照0.5kg/株进行有机肥培肥；乔灌草结合部分人工牧草地按100kg/亩进行培肥。耕地培肥9.3233公顷，乔木培有机肥70005株，灌木培有机肥70005株，乔灌草结合部分人工牧草地培有机肥52.5034公顷。

（2）植被重建工程

清理工程：项目共计水泥地面拆除面积5.5209公顷，按照0.15m厚度计算，拆除量共计8281.32 m³，清理至就近渣场，距离渣场0.3—2km。

林草恢复工程：植被重建工程措施主要是指在便道平台及坡面植树，栽植林木以恢复生态。本方案复垦林地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乔木选用云南松，灌木选用车桑子，草籽为狗牙根，典型种植方式如下：乔木和灌木种植株行距2m×2m，密度为2500株/公顷，块状整地，树坑规格为50cm×50cm×50cm，3月生营养袋苗；植苗采用“品”字形配置，雨季（5～7月）造林，造林后连续抚育2年，包括松土、除草、补植、病虫害防治等，并要及时对其进行修枝整形。

复垦为林地面积56.0036公顷，计算共需要乔木培有机肥70005株，灌木培有机肥70005株，乔灌草结合部分人工牧草地培有机肥52.5034公顷。

（3）配套工程

规划临时挡护设施对表土堆存区域进行临时挡护，编织袋挡墙采用梯形断面顶宽0.5m，底宽1.5m，高2.5m。另外规划部分涵洞进行排水，涵洞采用DN300的C25预制砼预制涵管渡过。涵管埋深保证最小浮土厚度≥0.7m，按5.0米长进行安装，涵洞采用C15混凝土作为基底垫层，上面回填土夯实。共规划编织袋挡墙3483m，涵洞7座。

6、土地复垦方案投资：

（1）复垦投资

本项目土地复垦施工费预算为734.16万元，按相关取费规则计算本方案静态总投资970.08万元，土地复垦面积67.3184公顷，单位面积土地复垦工程投资为14.41万元／公顷（9606.91元/亩）。

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和物价上涨风险，物价上涨指数按7%估算，计算价差预备费为190.04万元，土地复垦动态投资总额为1160.12万元，单位面积土地复垦投资为17.23万元／公顷（11488.90元/亩）。
（2）费用预存

由于本项目剩余建设期限为2年7个月，复垦计划安排分为1个阶段完成，因此本项目复垦费用按年进行预存，以保证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6、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路建设期为3年（2021年12月-2024年12月），施工建设期还剩2年7个月。本次复垦工程设计在主体工程完工后一年内逐步完成复垦施工，考虑2年工程管护期，确定本复垦方案服务期为6年，即从2021年12月至2027年12月底。

2021年12月-2022年12月，本阶段为表土剥离由主体工程设计，编织袋挡墙为本复垦方案新增设计；

2022年12月-2023年12月，主体工程施工第二年，对4个损毁单元进行复垦；

2023年12月-2024年12月，主体工程施工第三年，对17个损毁单元进行复垦；

2024年12月-2025年12月，本阶段对剩余55个损毁单元全面复垦；

2025年12月-2027年12月，为复垦措施的管护及监测。

二、建议

为了进一步做好项目土地复垦和土地复垦工作，本方案提出建议：

1、建立项目地质灾害及环境问题监测系统，坚持边开发、边治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2、本方案涉及的工程问题不能作为施工依据，具体实施工程治理时，应委托有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治理工程设计，施工中采用参数以设计为准。

3、建议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土地复垦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在雨季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监测工作和临时措施，发现问题时及时处理。

4 本方案主要是依据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和实地调查资料编制而成，编制底图以业主提供的相关图纸为参考进行设计，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实际地形地貌进行适当调整处理，延续设计。

5、建设期间发现地质环境异常现象应及时请相关单位、专家进行论证。

6、项目在建设中，应加强地质环境问题的防治和安全建设工作，发现环境问题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7、应确实加强植物措施建设的管护。

8、在实施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案的过程中要积极与当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联系，听取他们的技术指导，确保方案顺利实施。

9、业主方必须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来处理污水排放及相关措施，水资源管理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来实行。



